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 示 性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到股东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城投公司”，现持有我公司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９４４％

）通知，获悉乌海市财政局根据乌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

要《研究市城投集团组建方案有关事宜》（【

２０１０

】

５３

号）精神，自愿无偿将其出资设立的乌海城投公司全部

国有股权划拨给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城市建设公司”）。上述无偿划拨事宜

完成后， 乌海城市建设公司将通过乌海城投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９４４％

）国有法人股。

乌海城市建设公司由乌海市财政局、乌海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乌海市热力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属于

国有企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国有法人股性质发生变化。 详情请参阅双方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西水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２９１

上 市 地 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间接方式转让）

住 所： 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东街

１

号

通讯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东街

１

号

邮 编：

０１６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３－２８８１８８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蒙古西水创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内

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西水股份、公司 指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注册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

３

、注册资本：

８６５９９．３

万元

４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２７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城建项目投资建设和管理；地产投资、招商引资。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应经许可

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８

、股东名称：乌海市财政局、乌海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乌海市热力公司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５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李志民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三、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乌海市财政局下达的《乌海市财政局关于划拔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乌

财建［

２０１０

］

５２５

号）文件，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乌海市财政局将公司股权全部无偿划转给

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无偿划转事宜完成后，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占西水股份总股本的

１２．９４４１％

）股份的国有股性质保持不变；即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西水股份

１２．９４４１％

的股权。

五、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前

６

个月内

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西水股份股票的行为。

六、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海市海南区

股票简称 西水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乌海市海勃湾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动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 变动比例：

１２．９４４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签署日期：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 西水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２９１

上 市 地 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乌海市财政局

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东街

单位负责人：王肆虎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间接方式转让）

住 所： 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东街

通讯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

邮 编：

０１６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３－２０２８４１６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蒙古西水创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乌海市财政局

西水股份、公司 指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二、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乌海市财政局下达的《乌海市财政局关于划拔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乌

财建［

２０１０

］

５２５

号）文件，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乌海市财政局将公司股权全部无偿划转给

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无偿划转事宜完成后，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占西水股份总股本的

１２．９４４１％

）股份的国有股性质保持不变；即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乌海市城建投融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西水股份

１２．９４４１％

的股权。

三、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前

６

个月内

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西水股份股票的行为。

四、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乌海市财政局

单位负责人：王肆虎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海市海南区

股票简称 西水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乌海市财政局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乌海市海勃湾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动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 持股比例：

１２．９４４１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９

，

７０５

，

５１２

股 变动比例：

１２．９４４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乌海市财政局

单位负责人：王肆虎

签署日期：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４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

午九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头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认购黄山头公司本次

增资额

２４０８

万元中的

６０７．１６０２

万元，以股权价值

３．８７

元（该价为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评

估值）计算，实缴金额

２３４９．７１

万元。 增资完成后黄山头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５９２

万元变更为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

占黄山头公司注册资本比例由

１００％

变为

６３．９８％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０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一、增资概述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增资的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

２５９２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等

１７

个投资者参与了本次

增资，以股权价值

３．８７

元（该价为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评估值）计算，实收金额

９３１８．９６

万

元。 现增资工作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增资变更前后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

（万元）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

％

）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

）

公司

２５９２ １００ ６０７．１６０２ ３１９９．１６０２ ６３．９８％

其他

１６

个投

资者

０ ０ １８００．８３９８ １８００．８３９８ ３６．０２％

合计

２５９２ １００％ ２４０８ ５０００ １００％

二、增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公安县藕池镇民主街大西门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

注册资本：

２５９２

万元人民币（公司占注册资本

１００％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白酒及系列产品。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９８

，

７８１

，

２３８

元，总负债为

４２

，

８７８

，

４７３

元，净资产

５５

，

９０２

，

７６５

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２０９

，

０３１．７９

元，净利润

８

，

３７６

，

４１６．８０

元。

经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２

，

８９８．９７

万元，总负债为

２

，

８５５．３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０４３．６１

万元。

三、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增资是为了解决发展的资金需求，加快黄山头酒业的发展，努力抓住白

酒发展的新机遇，提升黄山头酒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０７

武钢债公告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作为股权

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武钢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

作出承诺事项如下：

“

１

、武钢集团同意并将履行武钢股份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的武钢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该

方案的规定向武钢股份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以使武钢集团持有的武钢股份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

２

、武钢集团在所持有的武钢股份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武钢股份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权证行权武钢集团所购买的股份以及认

购权证行权武钢集团所出售的股份。

３

、武钢集团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３．６０

元。如出售价格低于每股

３．６０

元，则其售出股份的

收入应归公司所有。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包括认沽权证行权、或认购权证行权武钢集团所购买或出售

的股份。 在武钢股份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时，该设定价格将相应除权计算。

４

、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武钢集团所持有的武钢股份的股数不低于武钢股份现有总股本的

６０％

，即

４７０

，

２８０

万股。

５

、 武钢集团承诺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出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５０％

的

年度股东大会预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武钢集团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是

√

否

１

、武钢集团作为股改对价支付的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行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武钢

ＪＴＢ１

” 认购权证及“武钢

ＪＴＰ１

” 认沽权证进入行权

期。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共计

４６５

，

９８７

，

６０１

份“武钢

ＪＴＢ１

”认购权证成功行权，共计

６０

，

４３３

份“武钢

ＪＴＰ１

”认沽权证成功行权。

行权后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项 目 变动前

因认沽权证行

权增加数

因认购权证行

权减少数

变动后

武钢

集团

持股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５

，

４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６５

，

９８７

，

６０１ ５

，

００２

，

０１２

，

３９９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０ ６０

，

４３３ ０ ６０

，

４３３

合计

５

，

４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４３３ ４６５

，

９８７

，

６０１ ５

，

００２

，

０７２

，

８３２

项目 变动前

因认沽权证行

权减少数

因认购权证行

权增加数

变动后

除武钢集团外其

它股东持股

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４３３ ４６５

，

９８７

，

６０１ ２

，

８３５

，

９２７

，

１６８

武钢股份总股本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限售流通股第一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根据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武钢集团在股改方案中的有关承诺，公司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限售流通股第一次上市流通后，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项 目 变动前

因限售股上市

流通增加数

因限售股上市

流通减少数

变动后

武钢

集团

持股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５

，

００２

，

０１２

，

３９９ ０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６０

，

４３３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０ ２９９

，

２７２

，

８３２

合计

５

，

００２

，

０７２

，

８３２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５

，

００２

，

０７２

，

８３２

项目 变动前

因限售股上市

流通增加数

因限售股上市

流通减少数

变动后

除武钢集团外其

它股东持股

２

，

８３５

，

９２７

，

１６８ ０ ０ ２

，

８３５

，

９２７

，

１６８

武钢股份总股本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武钢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

武钢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告拟在

１２

个月内，从二级市场上增持（含已增持的股份）不超过已发

行股份数

２％

的本公司股份。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武钢集团合计增持了

６９

，

９４８

，

９８４

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后至今，武钢集团未再继续增持。

武钢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后，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项 目 变动前

因武钢集团增

持增加数

因武钢集团增

持减少数

变动后

武钢

集团

持股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９９

，

２７２

，

８３２ ６９

，

９４８

，

９８４ ０ ３６９

，

２２１

，

８１６

合计

５

，

００２

，

０７２

，

８３２ ６９

，

９４８

，

９８４ ０ ５

，

０７２

，

０２１

，

８１６

项目 变动前

因武钢集团增

持增加数

因武钢集团增

持减少数

变动后

除武钢集团外其

它股东持股

２

，

８３５

，

９２７

，

１６８ ０ ６９

，

９４８

，

９８４ ２

，

７６５

，

９７８

，

１８４

武钢股份总股本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武钢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

７５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每

１０

张为

１

手）。每手武钢股份分

离交易可转债持有人获配

９７

份认股权证。上述认股权证共计

７．２７５

亿份，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交易简称为“武钢

ＣＷＢ１

”，交易代码为

５８００１３

，存续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存续期满前

５

个交易日内行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４

月

１６

日，“武钢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进行行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共计

１５２

，

３３３

份“武钢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

单位：股

项 目 变动前

因认股权证行

权增加数

因认股权证行

权减少数

变动后

武钢

集团

持股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３６９

，

２２１

，

８１６ ０ ０ ３６９

，

２２１

，

８１６

合计

５

，

０７２

，

０２１

，

８１６ ０ ０ ５

，

０７２

，

０２１

，

８１６

项目 变动前

因认股权证行

权增加数

因认股权证行

权减少数

变动后

除武钢集团外其

它股东持股

２

，

７６５

，

９７８

，

１８４ １５２

，

３３３ ０ ２

，

７６６

，

１３０

，

５１７

武钢股份总股本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二）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

否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股权分置改革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限售流通股上市流

通日

武汉钢

铁 （集

团 ）公

司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变动时

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占 总

股本

５

，

４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７６

２００６－

１１－２２

认购权 证

和认沽 权

证的行权

－４６５

，

９８７

，

６０１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2007 -

11-21

股改限售

股上市流

通

-299,212,399

注：股权分置改革时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８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现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进行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武钢集团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武钢股份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１

武汉钢铁（集

团）公司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武钢集团所持有的

２９９

，

２１２

，

３９９

股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限售流通股上市。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３

，

１３５

，

３５２

，

３３３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３

，

１３５

，

３５２

，

３３３ ４

，

７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股份总额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０ ７

，

８３８

，

１５２

，

３３３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签署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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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

ST

能山 公告编号：

2010-038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

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

出席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奇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放弃增资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关于放弃增

资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

ST

能山 公告编号：

2010-03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增资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泰丰钢业：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

莲花山矿业：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

●

交易内容：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放弃增资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放弃增资泰丰钢业符合公司主营电力主业

的发展方向，无损害公司利益等情形。

一、交易概述

为实现泰丰钢业长期持续的发展，使该公司生产的石油套管产品进入中石油、中石化物资采购网（该

网规定申报企业的注册资本须壹亿元人民币以上），泰丰钢业拟实施增资扩股。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了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放弃增

资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的提案》，放弃本次增资计划。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协议方介绍

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郭英亮；住所：泰安新泰市泉沟

镇；注册资本：

404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开采、销售）。

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山东泰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新泰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其中，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莲花山矿业）出资

3,800

万元，持股比例

63.33％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能泰山或公司）出资

2,200

万元，持股比例

36.67％

。 泰丰钢业主营直焊管、汽车传动轴管、石油套管、

石油管线管、圆钢及型钢、异型钢的加工与销售等。

截止到

2010

年

11

月

30

日，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92,420.20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360.42

万元，净资产为

6,059.7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3.44%

。

公司放弃增资后，莲花山矿业将以现金

5,000

万元对泰丰钢业进行增资，以泰丰钢业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后的单位净资产值

1.087

元进行折股。 此次增资完成后，泰丰钢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10,600

万

元。其中，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出资

8,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9.2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

2,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75%

。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签署方：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

2

、签署日期：

2010

年

12

月

28

日。

3

、公司放弃增资后，莲花山矿业将以现金

5,000

万元对泰丰钢业进行增资，以泰丰钢业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后的单位净资产值

1.087

元进行折股。 此次增资完成后，泰丰钢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10,600

万元。其中，新泰市莲花山矿业有限公司出资

8,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9.2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

2,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75%

。

4

、本协议的生效具备下列条件：

(1)

双方正式签署本协议；

(2)

双方的有权机构已批准。

五、本次放弃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03

年以来，已逐步退出电缆行业，公司主营业务已转变为电力主业，本次放弃增资泰丰钢

业，也符合公司一贯的战略规划，无损害公司利益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山东泰丰钢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0-062

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公司两家新设证券营业部获准设立和

两家证券营业部迁址获批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证监会经审核，以《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等地设立

2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0]826

号），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北京

市丰台区各新设立

1

家证券营业部。

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经审核和现场检查，以《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务外环路证

券营业部开业的批复》（豫证监发

[2010]458

号），确认公司郑州商务外环路证券营业部是由原新疆克拉

玛依友谊路证券营业部变更营业场所所设，原址已关闭，新址已筹建完毕，并通过筹建验收。

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经现场检查验收，以《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光明路证券营业

部开业的批复》（冀证监发

[2010]244

号），同意公司唐山光明路证券营业部开业。

据此，公司已在上述证券营业部所属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并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办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领取和变更手续。 有关营业部具体情况如

下：

一、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纬九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纬九路

66

号

负 责 人：史汶波

联 系 电 话：

0531-55512888

二、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北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望园东里

28

号楼

2

层

负 责 人：王静

联 系 电 话：

010-63896561

三、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务外环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3

号中华大厦

16

楼

负 责 人：刘庆楷

联 系 电 话：

0371-55623766

四、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光明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路鹭港小区

1810

号商业楼

1-2

层

负 责 人：樊学志

联 系 电 话：

0315-2395562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0-035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交大泰阳

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61.35%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江苏金太阳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江苏金太阳

"

）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交大泰阳

"

）

61.35%

股权通过公开挂牌网络竞价后转让给江苏金太阳，股权转让价款以交大泰阳经评

估的评估值为基础，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162,662,811

元。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述股权转

让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了产权交割手续。

交大泰阳成立于

2002

年，主要经营太阳能硅材料、光伏电池和组件等业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任何交大泰阳的股权，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整合公司业务结构，聚焦核心业务发展，以实

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0-03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连云港锦绣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连云港锦绣香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连云港锦绣香江

"

）。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7600

万元。

●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担保总额： 人民币

87400

万元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抵押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香江控股提供

担保金额为

7000

万元，后根据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进展情况，目前只提用了抵押对应的借

款，香江控股提供担保的

7000

万元额度尚未提用，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出具证明文件该担保金额没有生效，

因此该担保金额未计入担保总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江控股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以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7

名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连云港锦绣

香江置业有限公司抵押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连云港锦绣香江已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同银

行签订相关贷款担保合同，现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合同相关内容。

为保证连云港锦绣香江

"

锦绣香江·新世界城

"

一期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连云港锦绣香江拟向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为柒仟陆佰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2

年，

贷款主要用于连云港锦绣香江

"

锦绣香江·新世界城

"

一期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 该笔贷款由连云港锦绣香

江以其自有土地（共计

311

亩）提供抵押担保，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贷款担保的被担保人为连云港锦绣香江，基本情况如下：

1

、 名称：连云港锦绣香江置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山路

27

号

6

楼

3

、 法定代表人：翁太玮

4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

6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香江控股子公司，香江控股持有其

100%

股权。

7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 连云港锦绣香江资产总额

144,737,954.44

元、 负债总额为

100,242,321.00

元、净资产为

44,495,633.44

元，营业收入为

0.00

元，利润总额为

-2,201,910.98

元，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9.26%

。 （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柒仟陆佰万元整

2

、借款用途：

"

锦绣香江·新世界城

"

一期项目开发建设

3

、借款期限：

2

年

4

、贷款利率：基准利率上浮

15%

5

、抵押物：连云港锦绣香江自有的

311

亩土地

6

、保证人：香江控股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连云港锦绣香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其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一致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连云港锦绣香江提供贷款担保金额为

7600

万元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累积对外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87400

万元，约占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4.94%

。 同时截至公告日，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审议本次担保事项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连云港锦绣香江的财务报表。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简称：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10-25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

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大股东

--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广钢集团

"

）的通知，

2010

年

12

月

27

日，广

钢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国有法人股

1.35

亿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锦城支行，为其进行

银行贷款提供出质。 该项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专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